
	桃園市   區     路    巷    弄兩側住戶共同參與決定是否劃設消防通道問卷調查表

	親愛的市民朋友您好，有關_____ 區___  _路         巷      弄  因道路狹窄停車影響行車順暢及公共安全，常接獲里民為安全建議劃設消防通道，以維護社區安全，為廣納民意兼顧停車及安全需求，桃園市政府望能透過社區參與方式，鼓勵里民主動關懷社區周遭環境，以確實瞭解該巷道兩側住戶意見，擬訂下列處理方案，請勾選您認為對附近居民最好的決定。
說明：
一、依據桃園市政府105年09月13日訂定「消防通道劃設及管理作業程序」辦理。
二、社區住戶或管理委員會認為住宅前既成道路有劃設消防通道需求者，可透過里長以民意調查方式訪詢該路段兩側住戶意見，同意劃設為消防通道之住戶比例超過兩側住戶總戶數百分之五十者，由里長向消防局申請，經消防局審查後，認為應劃設為消防通道者，依該道路兩側住戶共識意見請本市交通主管機關劃設禁停紅線及消防通道標誌。
三、消防通道單邊或雙邊禁停紅線劃設原則：消防通道有下列情形時，應劃設單邊或雙邊之紅色禁止臨時停車線（以下簡稱禁停紅線）：
（一）消防通道位於道(路)街之單向道路及巷（弄）寬度未滿6公尺者、道(路)街之雙向道路寬度未滿8公尺者，得劃設雙邊禁停紅線。
（二）消防通道位於道(路)街之單向道路及巷（弄）寬度6公尺至9公尺者、道(路)街之雙向道路寬度8公尺至12公尺者，得劃設單邊禁停紅線。
（三）消防通道劃設單邊禁停紅線時，應視道路狀況，劃設於潛在危險性較大及劃設後較有利於救援車輛通行之側。
（四）優先劃設於道路設施物（變壓器、電信箱、電線桿及標誌等）較少之側。

	請您於下列選項勾選您的意見：
□ 1、贊成劃設消防通道
□ 2、不贊成劃設消防通道。
附註：調查對象為兩側住戶(每一住戶填寫一份問卷，於贊成或不贊成意見內選項為單一勾選，重複勾選者，視為無效問卷)。

	姓名：	

	住址：桃園市        區        路       巷       弄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調查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問卷調查單位：_____________里辦公處
聯絡人、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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